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党的二十大将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一部
署、整体推进，明确提出要“加强
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
探索”。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
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金力提交关于“加强基础研
究科学问题凝练，持续提升国家
基础研究整体效能”的建议，希
望以“选好人、选好问题”为导
向，营造更有利于科研人员从事
长周期、高风险、颠覆性基础研
究工作的创新生态。

“基础研究通过解决科学问
题，可能催生重大技术和应用；
应用研究中，往往会触发重大的
科学问题突破，进而可能从不同
应用范例中归纳共性规律。我
国一些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
题，根本上是起引领支撑作用的
基础研究不足、核心科学问题没
有解决。”金力指出。

为此，金力今年带去了“加
强基础研究科学问题凝练，持续
提升国家基础研究整体效能”的
代表建议。

首先是建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作为国家管理支持
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进一步强
化基础研究资助主渠道功能，在
引导加强基础研究科学问题凝
练上进一步发力，重点加强长周
期、高风险、颠覆性基础研究的
支持，不断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
发展。

金力认为，这就需要进一步
明确基础研究国家支持体系的
功能性布局。因此，他建议明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
持资助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渠道，

进一步强化其功能定位，在国家
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方面
发挥统筹兜底作用。在投入环
节，既积极争取国家提高对于基
础研究的集中财政投入，也积极
争取企业、基金会等社会支持加
大对于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
入。在支持环节，以原始创新、
科学前沿为导向，聚焦基础科学
研究的支持布局，加强对数理化
天地生等基础学科研究及基础
性研究的支持比例。

同时，要探索创新基础研
究长周期支持模式。“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积极探索和创新
项目支持方式，以凝练高水平
基础科学问题为核心，以‘选好
人、选好问题’为导向，围绕高
质量基础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
决，改革基础研究的支持模式，
设立 8-10 年甚至更长周期的
人才计划项目，持续稳定支持
具有探索精神和发展潜力的科
研人才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
探索交叉融合领域、冲击国际
顶尖重大科学问题，营造有利
于科研人员从事长周期、高风
险、颠覆性基础研究工作的创
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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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秘密保护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

副主席、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关
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问
题。今年他将一份《关于加强商
业秘密保护法立法，设置合理保
密期限，增加免责抗辩条款》的
议案，带到了全国两会。

汤亮说，此次，他提出议案，
希望建议全面检视现行商业秘密
保护的法律法规，衔接反不正当
竞争法，制定一部专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业秘密保护法》。

他认为，虽然同样是知识产
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保
护的都是“有限时间”，即在保护
期届满之后，该权益即自然释放

回归公共领域。但是由于我国
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一直对

“时间”没有明确规定，这就意味
着只要某种商业秘密未被公开，
就一直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
秘密，当事人始终需要承担法律
意义上的保密义务。实际上，随
着创新科技的不断进步，大多数
商业秘密的内在价值，是随着时
间流逝而不断衰减。

“这就带来一个法律上的难
题：如果不对商业秘密的保密期
限进行约定和界定，事实上是行
不通的。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
将弱化知识的分享和传播，进而
减少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

汤亮代表在议案中提出，商
业秘密保护需要设置合理的保

密期限。“法律应该首先明确权
利人根据商业秘密的生命周期、
技术潜力、市场成熟度，自行确
定合理的保密期限。权利人如
果对保密期限没有进行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应该依法确定
保密期限。”

为民营企业设“娘家”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
仍然面临一些体制障碍，自身发
展的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
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桐宇认为，民营经济的
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平的竞争环
境、健全的法治环境。

周桐宇说，尽管在宪法层面
上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但迄今没有一部统一的关于民
营经济发展保护的法律。目前
各地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法律规
定也相对零散，较多停留在决定
层面，有些政策缺乏稳定性、时
松时紧，还有的比较重视细节问
题，如注册、税收、减免费用等，
较少涉及民营企业真正所需要
的公平竞争环境和与其他市场
主体平等的待遇。

周桐宇建议，在国家层面就
民营企业发展进行统一立法，研
究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就民营
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参与市场竞
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进
行统一规范，从源头上打破各种

“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
立法过程中，注重保障民营经济
的利益及其表达，积极倾听民营
企业家的实际诉求，进一步为民
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周桐宇说，在经营过程中，
民营企业会碰上形形色色企业
自身处理不了的问题，却又找不
到直接对口反映的政府部门，因
此，希望能专门设立一个主管民
营企业的政府职能部门。该职
能部门专门负责调研、反映、解
决民企问题，使民企在官方有个

“娘家”。这样一来，靠民企自身
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对口支持
的部门，民企的建议也有了反馈
出口，政府也可以及时掌握企业
发展动态。

全国人大代表关注企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今年全国两会
上，全国人大代表汤
亮、周桐宇等来自民
营企业的代表十分关
注经济健康发展、高
质量发展，他们都带
来了相关议案和建
议，准备提交大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全国人大代表汤亮。 陈正宝 摄

“选好人选好问题”
营造更好创新生态

全国人大代表金力。 张驰 摄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希望为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发声。”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撰写了
《关于实施拔尖创新博士研究生
培养计划》的提案，建议实施拔
尖创新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他认为，博士研究生教育位
于国民教育的顶端，是高水平、
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
地，体现了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高度，应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主阵地。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
一个专门针对博士研究生的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汪小帆
建议，我国在加快全面提升博士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上，设立

“拔尖创新博士研究生培养计
划”，致力于造就引领未来的顶
尖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至于具体的做法，他建议不
拘一格选人才。选拔最为优秀的
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让富有创新潜质和科学激情的学
生以能够进入该计划为荣。“‘不
唯学校’‘不唯排名’，让一些‘偏
才’‘怪才’和非名校的学生也能
有进入计划的机会。给予进入计
划的学生在选择学校和导师方
面的充分自主权，建立动态调整
的高水平导师库和便于师生双
向选择的信息化系统，提供相对
较高的专项奖学金且持续资助
五年。进入计划的学生不占常
规的推免生和博士生指标，通过
高水平资格考试、开题和中期考
核等建立动态调整和分流机制，
为不适合留在计划内的学生提
供合理退出渠道。”

让“偏才”“怪才”
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汪小帆。
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周桐宇。 陈正宝 摄


